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羅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守志

           蔡喬宇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嘉容律師

           曾韻潔

被      告  羅法平

訴訟代理人  林正疆律師

被      告  羅法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為

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並有明文。本件原

告起訴時，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或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羅本立如附表

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附表四所示不動產(即附表五所示不

動產，下同，下稱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於

民國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

產所有權登記應予塗銷；嗣以109年6月24日民事訴之變更聲

明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被繼

承人於102年7月7日自書遺囑無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台幣(下同)3313萬9485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利息，備位聲明：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如附表一

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應

連帶給付原告1653萬6408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

息；再以110年5月13日民事準備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

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4萬4844元，及按上開期

間、利率計算之利息；末以111年7月8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

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

76萬2391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

第7、125頁、卷二第191頁及卷三第217頁)。核原告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參諸前

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於107年12月19日死

亡，其配偶羅張紫霞已於103年5月7日死亡，兩造均為繼承

人，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雖被繼承人生

前於102年7月7日書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惟該遺囑

第5條關於伊侵占母親財產之記載，並非事實，且未表示伊

喪失繼承權，兩造並曾討論依特留分繼承，足見伊未喪失繼

承權，又第2條關於遺贈系爭房地予被告之記載，該處分行

為僅言房屋，未及土地，有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

效；則兩造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並無

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

割，然被告於108年4月1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房

地所有權人後，業於109年4月10日以9366萬元價格將該房地

賣出並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為此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被告

應將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按應繼

分3分之1給付伊，爰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076萬2391

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三、被告則以：雖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兩造對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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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繼承費用及生前債務尚有爭議如附表二、三所示，惟原告

於被繼承人生前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被繼承人不

僅於102年7月7日立有系爭遺囑，第5條明確表示原告不得繼

承，此觀系爭遺囑以前言說明遺囑欲交待之事項範圍，再交

待喪葬事宜後，第2條、第3條關於遺產中不動產、動產之繼

承處理，均排除原告繼承，第4條關於兩造之母親羅張紫霞

奉養送終之責，亦全部託付給伊等，完全將原告排除於繼承

人之外，既不給予原告權利也不課予原告義務，不將原告視

為繼承人亦明，再者，被繼承人生前亦多次透過言語表示原

告不得繼承，業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述明

確，是以原告不法盜竊侵吞兩造母親財產價值高達3、4千萬

元之多，直接導致兩造母親過世時再無任何遺產留給子孫分

配，足證原告曾經從事極度嚴重違反孝道倫理，甚至涉嫌構

成犯罪之行為，造成被繼承人精神上蒙受極大痛苦，雖原告

刻意挑剔遺囑文字，惟均無稽，是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

款規定，無論系爭遺囑是否有效，原告於繼承開始前已喪失

繼承權無疑。為此聲明：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414頁)：

㈠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將軍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見本院卷

一第15頁)，其配偶羅張紫霞已先於103年5月7日死亡(見本

院卷一第17頁)，兩造均為其子女，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

特留分各6分之1。

 ㈡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2年7月7日立有自書遺囑(見本院卷一第

163至167頁)，載有下列與本件相關之內容：

 ⒈第2條：被繼承人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

留給被告二人繼承共有。

 ⒉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

由被告二人均分。

 ⒊第5條：原告於102年4月底乘被繼承人外出，離家出走，將

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

侵占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被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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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意料之外，令人痛心，此乃被繼承人羅家不幸。

 ㈢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如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

93頁)所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共計121萬8632元及附

表四即附表五所示系爭房地。

 ㈣嗣被告於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

為分別共有所有權人(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7頁)，再於109

年3月16日以9366萬元價格(見本院卷一第289頁)以買賣為原

因，於同年4月10日出售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見本院卷一第32

1至368頁)。

 ㈤原告曾自108年3月22日起至109年2月中旬止占有使用系爭房

地，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094號判決原告應遷讓返還

系爭房地(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57頁)。

五、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得依民法第

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

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茲

就兩造間爭執事項敘述如下：

 ㈠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

有明文。上開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

為，且不以積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凡對於被

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

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

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

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

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所謂之侮辱，

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

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

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

之；又此表示，除以遺囑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亦無須

對於特定人為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44號、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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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台上字第1870號民事裁判參照)。

是以客觀之社會觀念衡量，若行為人曾經違反孝道固有倫

理，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其行為自屬

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稱「重大之虐待」情事。

 ㈡查被告抗辯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業經被繼承

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而喪失繼承權等情，已提出系爭遺囑到

院，第5條明文：「余妻羅張紫霞(按指兩造之母)，於民國

壹百零貳年元月六日，在家第三次中風，送三軍總醫院急救

後，完全失去意識。女羅曉娟(按指原告)於同年四月底，乘

余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

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佔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

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余意料，令人痛心，此乃我羅家不

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5、167頁)明確；對照該遺囑第2

條「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余僅此壹棟

房屋)留給法平、法正(按指被告)兄弟(二子)繼承共有(繼住

或出售由其兄弟議決)、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金幣

(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法平、法正二子均分」、第4條

「余妻若後我而死，法平、法正二子應共同奉養送終」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63、165頁)記載，不僅關於遺產內不動產、

動產，僅指定由被告二人繼承，排除原告繼承外，就兩造母

親羅張紫霞之奉養送終，亦僅指定被告二人負有義務，對於

原告完全隻字未提。足見被告抗辯被繼承人所立系爭遺囑，

業以第5條指明原告有「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

舉」之重大之虐待情事，並以第2至4條關於遺產繼承及子女

對母奉養，將原告完全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原告權利

也不課原告義務，已透過系爭遺囑表示原告不得繼承等語，

信而有徵，堪以採信，是依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

規定，應認原告已經喪失繼承權。　　

㈢雖原告主張被告謂其喪失繼承非事實，且被繼承人未表示其

喪失繼承權等語。惟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

稱：「我記得是在我婆婆(按指兩造之母)第三次中風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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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在突然接到公公(按指被繼承人)的電話，公公在電

話大聲說發生大事，叫我們立刻回去，就說到家中有不肖女

把媽媽所有的財產全部搬走，包括兩個房間，一個羅曉娟

(按指原告)、一個媽媽的房間全部搬空..我們..到了家之

後..看到的情況確實兩個房間空空如也，我公公非常的生

氣，拍著桌子說沒有想到家裡會出這樣的事情，所生的女兒

怎麼會做出這沒有人性的事情..公公..氣到身體發抖，臉是

紅的，我們一直安慰公公不要這麼生氣..」、「他非常的生

氣說羅家從此以後沒有這個女兒，他說他沒有想到他這一生

做人做事如此戰戰兢兢，竟然會有這樣的女兒，他說他從今

以後，不允許羅曉娟進入羅家這扇大門，也不承認有羅曉娟

這樣的女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讓羅曉娟再有沾到羅家一絲

一毫，不管羅家名聲、財產也好，不允許羅曉娟再與羅家有

任何的瓜葛」、「(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羅本立先生對原告

羅曉娟的態度)我所知道是沒有好轉..事情剛發生初期那段

時間，我公公的情況是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提到羅曉娟，不

管是誰，只要有人提到羅曉娟就會發脾氣，說這個人不是我

女兒，從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我面前再提起她，我也不允許她

進我們羅家大門，至此以後也不要想從我們羅家分得一絲一

毫的東西，不管是名聲也好，財產也好，我都不可能再給

她..」、「(在羅本立先生生前)有說過，羅曉娟在也不是我

女兒，她不要再想從羅家拿走任何一分一毫的財產，爸爸說

過羅曉娟不是羅家的人，跟羅家一點關係也沒有，都類似這

樣的話。聽過很多次，初期在爸爸告訴我們這件事最生氣的

時候有聽過，每次都說，後來大部分都是把羅曉娟當成負面

教材訓示孫子的時候，就講說你們絕對不可以像姑媽這個樣

子，眼裡只有錢，沒有親情，沒有親人..我絕對不會讓羅曉

娟分到羅家一絲一毫的財產，也不是羅家的人，我也沒有這

個女兒」、「有看過遺囑，是羅本立的筆跡，我公公的字在

軍界是非常有名的，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公公過世前三個月，

是羅本立親自拿給我跟羅法平看，拿給我們看的時候交代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們一直要照他遺囑上寫的去執行，包括喪葬、財產，他說他

所有的財產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他有說關於羅曉娟的部

分，他說羅曉娟傷害媽媽，也傷害了他，他說他非常的痛心

疾首，沒有辦法原諒他，所以所有的東西只留給羅法平、羅

法正，也不認羅曉娟是他的女兒」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7至7

1頁)明確，足認系爭遺囑內容為真正，被繼承人確有表示原

告不得繼承之意。此外，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生前未就系爭遺

囑內容向司法或警察機關提告，且其亡故後訃文仍將其列為

孝女，並曾與被告洽談繼承事宜，故其未喪失繼承權云云；

惟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者，不因被繼承人

事後宥恕而回復繼承權，此觀該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不論

被繼承人生前有無就原告所為提告，均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

權之事實存在，至被繼承人之訃文記載為何及被告有無與原

告洽談繼承事宜，均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之事，自無礙

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認定，併此敘明。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繼承人，得依民法第

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

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堪以採信。則就兩造其餘爭

執：系爭遺囑第2條有無違反民法第755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而無效？即系爭房地究屬附表一

編號9扣還債權或編號10遺贈？附表一編號7所示繼承費用、

編號8所示生前債務，各為若干？原告依應繼分3分之1計算

應繼遺產之數額若干？依法定特留分6分之1算定得扣減之特

留分數額若干？及被告有無可抵銷之債權暨金額若干？等

情，均已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固堪

採信，惟主張上開遺產應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

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則堪採信。從而，原告依民

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

請求分割遺產，訴請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

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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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另行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台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陳美玟

　　　　　　　　　　　　　　

附表一：遺產清冊(幣別：新台幣元)

編

號

應繼遺產 價值

項目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存款

及孳

息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

00000000)
230  230 

 2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

879,784  879,784 

 3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

00000000)

1,235  1,235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

331,971  331,971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

5,062  5,062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

00000000)

350  350 

 7 繼承 被告支出繼承費用(爭執如附表 -2,591,459 -6,22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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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繼承費用表(幣別：新台幣元)

附表三：生前債務表(幣別：新台幣元)

費用 二)

 8
生前

債務

應償還被告支出(爭執如附表

三)

0  -8,446,529

 9
扣還

債權

對被告應扣還之債權(爭執如附

表四)

93,660,000 0

10 遺贈 已遺贈被告(爭執如附表五) 0 93,660,000

11 總計遺產價值 92,287,173 80,208,556

編

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8.01.15 上海式台南肖楠棺木(含

印花稅)

0 2,008,000

2 108.01.15 上海式棺木、扛棺夫工

資(含印花稅)

0 624,688

3 108.05.06 萬安生命公司服務費用 0  109,400

4 108.06.18 禪心閣公司會館費用 0  300,000 

5 107-108 慈濟寺法會費用 0  150,000 

6 108.01.07 訃聞印製費用 0  40,000 

7 108.4.12-108.

4.15

梁皇法會 0  400,000 

8 107.12.17 殯儀館費用 20,600  20,600 

9 108.01.15 出殯日餐食 1,600  1,600 

10 108.04.02 遺產稅 2,512,321 2,512,321

11 108.04.02 過戶規費(電子謄本、地

政登記規費、地政代辦

費及協議書費用)

56,938 56,938

12 總計支出金額 2,591,459 6,22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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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7.05.25-09.1

2

107.09.17-09.1

9

107.09.25-09.2

6

107.10.01-10.0

9

107.10.15-10.2

5

107.10.29-11.0

5

107.11.09-12.1

5

三總醫藥費 0  266,529

 2 107.07.28

107.08.11

107.09.10

107.09.27

109.10

NK療程醫療費用 0  4,600,00

0

 3 107.5-107.12

(共144天)

醫院看護費用(每日

2,500元)

0  360,000 

 4 107.5-108.1.15 外籍居家看護費用 0  240,000 

 5 107.5.25-11.30 補品(冬蟲夏草) 0  1,000,00

0

 6 107.5.25-11.30 補品(燕窩、石斛、

人參)

0  1,980,00

0

 7 總計支出金額 0  8,4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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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扣還債權表(幣別：新台幣元)　　　　　　　　　

附表五：遺贈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

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扣還金額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地號土地

93,660,00

0

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93,660,00

0

0

編

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遺贈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地號土地

0 93,660,00

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

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0 93,6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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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羅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守志
            蔡喬宇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嘉容律師
            曾韻潔
被      告  羅法平
訴訟代理人  林正疆律師
被      告  羅法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羅本立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附表四所示不動產(即附表五所示不動產，下同，下稱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於民國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應予塗銷；嗣以109年6月24日民事訴之變更聲明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被繼承人於102年7月7日自書遺囑無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3313萬9485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備位聲明：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653萬6408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再以110年5月13日民事準備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4萬4844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末以111年7月8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6萬2391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125頁、卷二第191頁及卷三第217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參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其配偶羅張紫霞已於103年5月7日死亡，兩造均為繼承人，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雖被繼承人生前於102年7月7日書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惟該遺囑第5條關於伊侵占母親財產之記載，並非事實，且未表示伊喪失繼承權，兩造並曾討論依特留分繼承，足見伊未喪失繼承權，又第2條關於遺贈系爭房地予被告之記載，該處分行為僅言房屋，未及土地，有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則兩造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然被告於108年4月1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後，業於109年4月10日以9366萬元價格將該房地賣出並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為此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被告應將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按應繼分3分之1給付伊，爰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076萬2391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三、被告則以：雖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兩造對遺產之繼承費用及生前債務尚有爭議如附表二、三所示，惟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被繼承人不僅於102年7月7日立有系爭遺囑，第5條明確表示原告不得繼承，此觀系爭遺囑以前言說明遺囑欲交待之事項範圍，再交待喪葬事宜後，第2條、第3條關於遺產中不動產、動產之繼承處理，均排除原告繼承，第4條關於兩造之母親羅張紫霞奉養送終之責，亦全部託付給伊等，完全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予原告權利也不課予原告義務，不將原告視為繼承人亦明，再者，被繼承人生前亦多次透過言語表示原告不得繼承，業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述明確，是以原告不法盜竊侵吞兩造母親財產價值高達3、4千萬元之多，直接導致兩造母親過世時再無任何遺產留給子孫分配，足證原告曾經從事極度嚴重違反孝道倫理，甚至涉嫌構成犯罪之行為，造成被繼承人精神上蒙受極大痛苦，雖原告刻意挑剔遺囑文字，惟均無稽，是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無論系爭遺囑是否有效，原告於繼承開始前已喪失繼承權無疑。為此聲明：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414頁)：
　㈠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將軍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15頁)，其配偶羅張紫霞已先於103年5月7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17頁)，兩造均為其子女，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
  ㈡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2年7月7日立有自書遺囑(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7頁)，載有下列與本件相關之內容：
  ⒈第2條：被繼承人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留給被告二人繼承共有。
  ⒉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由被告二人均分。
  ⒊第5條：原告於102年4月底乘被繼承人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占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被繼承人意料之外，令人痛心，此乃被繼承人羅家不幸。
  ㈢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如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所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共計121萬8632元及附表四即附表五所示系爭房地。
  ㈣嗣被告於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分別共有所有權人(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7頁)，再於109年3月16日以9366萬元價格(見本院卷一第289頁)以買賣為原因，於同年4月10日出售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見本院卷一第321至368頁)。
  ㈤原告曾自108年3月22日起至109年2月中旬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地，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094號判決原告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地(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57頁)。
五、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得依民法第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茲就兩造間爭執事項敘述如下：
  ㈠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上開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且不以積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又此表示，除以遺囑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44號、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台上字第1870號民事裁判參照)。是以客觀之社會觀念衡量，若行為人曾經違反孝道固有倫理，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其行為自屬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稱「重大之虐待」情事。
  ㈡查被告抗辯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業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而喪失繼承權等情，已提出系爭遺囑到院，第5條明文：「余妻羅張紫霞(按指兩造之母)，於民國壹百零貳年元月六日，在家第三次中風，送三軍總醫院急救後，完全失去意識。女羅曉娟(按指原告)於同年四月底，乘余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佔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余意料，令人痛心，此乃我羅家不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5、167頁)明確；對照該遺囑第2條「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余僅此壹棟房屋)留給法平、法正(按指被告)兄弟(二子)繼承共有(繼住或出售由其兄弟議決)、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金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法平、法正二子均分」、第4條「余妻若後我而死，法平、法正二子應共同奉養送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3、165頁)記載，不僅關於遺產內不動產、動產，僅指定由被告二人繼承，排除原告繼承外，就兩造母親羅張紫霞之奉養送終，亦僅指定被告二人負有義務，對於原告完全隻字未提。足見被告抗辯被繼承人所立系爭遺囑，業以第5條指明原告有「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之重大之虐待情事，並以第2至4條關於遺產繼承及子女對母奉養，將原告完全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原告權利也不課原告義務，已透過系爭遺囑表示原告不得繼承等語，信而有徵，堪以採信，是依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認原告已經喪失繼承權。　　
　㈢雖原告主張被告謂其喪失繼承非事實，且被繼承人未表示其喪失繼承權等語。惟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稱：「我記得是在我婆婆(按指兩造之母)第三次中風完以後..我們在突然接到公公(按指被繼承人)的電話，公公在電話大聲說發生大事，叫我們立刻回去，就說到家中有不肖女把媽媽所有的財產全部搬走，包括兩個房間，一個羅曉娟(按指原告)、一個媽媽的房間全部搬空..我們..到了家之後..看到的情況確實兩個房間空空如也，我公公非常的生氣，拍著桌子說沒有想到家裡會出這樣的事情，所生的女兒怎麼會做出這沒有人性的事情..公公..氣到身體發抖，臉是紅的，我們一直安慰公公不要這麼生氣..」、「他非常的生氣說羅家從此以後沒有這個女兒，他說他沒有想到他這一生做人做事如此戰戰兢兢，竟然會有這樣的女兒，他說他從今以後，不允許羅曉娟進入羅家這扇大門，也不承認有羅曉娟這樣的女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讓羅曉娟再有沾到羅家一絲一毫，不管羅家名聲、財產也好，不允許羅曉娟再與羅家有任何的瓜葛」、「(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羅本立先生對原告羅曉娟的態度)我所知道是沒有好轉..事情剛發生初期那段時間，我公公的情況是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提到羅曉娟，不管是誰，只要有人提到羅曉娟就會發脾氣，說這個人不是我女兒，從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我面前再提起她，我也不允許她進我們羅家大門，至此以後也不要想從我們羅家分得一絲一毫的東西，不管是名聲也好，財產也好，我都不可能再給她..」、「(在羅本立先生生前)有說過，羅曉娟在也不是我女兒，她不要再想從羅家拿走任何一分一毫的財產，爸爸說過羅曉娟不是羅家的人，跟羅家一點關係也沒有，都類似這樣的話。聽過很多次，初期在爸爸告訴我們這件事最生氣的時候有聽過，每次都說，後來大部分都是把羅曉娟當成負面教材訓示孫子的時候，就講說你們絕對不可以像姑媽這個樣子，眼裡只有錢，沒有親情，沒有親人..我絕對不會讓羅曉娟分到羅家一絲一毫的財產，也不是羅家的人，我也沒有這個女兒」、「有看過遺囑，是羅本立的筆跡，我公公的字在軍界是非常有名的，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公公過世前三個月，是羅本立親自拿給我跟羅法平看，拿給我們看的時候交代我們一直要照他遺囑上寫的去執行，包括喪葬、財產，他說他所有的財產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他有說關於羅曉娟的部分，他說羅曉娟傷害媽媽，也傷害了他，他說他非常的痛心疾首，沒有辦法原諒他，所以所有的東西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也不認羅曉娟是他的女兒」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7至71頁)明確，足認系爭遺囑內容為真正，被繼承人確有表示原告不得繼承之意。此外，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生前未就系爭遺囑內容向司法或警察機關提告，且其亡故後訃文仍將其列為孝女，並曾與被告洽談繼承事宜，故其未喪失繼承權云云；惟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者，不因被繼承人事後宥恕而回復繼承權，此觀該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不論被繼承人生前有無就原告所為提告，均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存在，至被繼承人之訃文記載為何及被告有無與原告洽談繼承事宜，均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之事，自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認定，併此敘明。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繼承人，得依民法第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堪以採信。則就兩造其餘爭執：系爭遺囑第2條有無違反民法第755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而無效？即系爭房地究屬附表一編號9扣還債權或編號10遺贈？附表一編號7所示繼承費用、編號8所示生前債務，各為若干？原告依應繼分3分之1計算應繼遺產之數額若干？依法定特留分6分之1算定得扣減之特留分數額若干？及被告有無可抵銷之債權暨金額若干？等情，均已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固堪採信，惟主張上開遺產應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則堪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訴請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另行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台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陳美玟
　　　　　　　　　　　　　　　
附表一：遺產清冊(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應繼遺產

		


		


		


		價值

		




		


		項目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存款及孳息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30 

		230 



		 2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879,784 

		879,784 



		 3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35 

		1,235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31,971 

		331,971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062 

		5,062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50 

		350 



		 7

		繼承費用

		被告支出繼承費用(爭執如附表二)

		


		


		-2,591,459

		-6,223,547



		 8

		生前債務

		應償還被告支出(爭執如附表三)

		


		


		0 

		-8,446,529



		 9

		扣還債權

		對被告應扣還之債權(爭執如附表四)

		


		


		93,660,000

		0



		10

		遺贈

		已遺贈被告(爭執如附表五)

		


		


		0

		93,660,000



		11

		總計遺產價值

		


		


		


		92,287,173

		80,208,556









附表二：繼承費用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8.01.15

		上海式台南肖楠棺木(含印花稅)

		0

		2,008,000



		2

		108.01.15

		上海式棺木、扛棺夫工資(含印花稅)

		0

		624,688



		3

		108.05.06

		萬安生命公司服務費用

		0 

		109,400



		4

		108.06.18

		禪心閣公司會館費用

		0 

		300,000 



		5

		107-108

		慈濟寺法會費用

		0 

		150,000 



		6

		108.01.07

		訃聞印製費用

		0 

		40,000 



		7

		108.4.12-108.4.15

		梁皇法會

		0 

		400,000 



		8

		107.12.17

		殯儀館費用

		20,600 

		20,600 



		9

		108.01.15

		出殯日餐食

		1,600 

		1,600 



		10

		108.04.02

		遺產稅

		2,512,321

		2,512,321



		11

		108.04.02

		過戶規費(電子謄本、地政登記規費、地政代辦費及協議書費用)

		56,938

		56,938



		12

		總計支出金額

		


		2,591,459

		6,223,547









附表三：生前債務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7.05.25-09.12
107.09.17-09.19
107.09.25-09.26
107.10.01-10.09
107.10.15-10.25
107.10.29-11.05
107.11.09-12.15

		三總醫藥費

		0 

		266,529



		 2

		107.07.28
107.08.11
107.09.10
107.09.27
109.10

		NK療程醫療費用

		0 

		4,600,000



		 3

		107.5-107.12(共144天)

		醫院看護費用(每日2,500元)

		0 

		360,000 



		 4

		107.5-108.1.15

		外籍居家看護費用

		0 

		240,000 



		 5

		107.5.25-11.30

		補品(冬蟲夏草)

		0 

		1,000,000



		 6

		107.5.25-11.30

		補品(燕窩、石斛、人參)

		0 

		1,980,000



		 7

		總計支出金額

		


		0 

		8,446,529









附表四：扣還債權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扣還金額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93,660,000

		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93,660,000

		0









附表五：遺贈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遺贈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0

		93,660,00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0

		93,66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羅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守志
            蔡喬宇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嘉容律師
            曾韻潔
被      告  羅法平
訴訟代理人  林正疆律師
被      告  羅法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為家
    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並有明文。本件原告
    起訴時，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
    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羅本立如附表一
    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附表四所示不動產(即附表五所示不動
    產，下同，下稱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於民
    國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
    所有權登記應予塗銷；嗣以109年6月24日民事訴之變更聲明
    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被繼承
    人於102年7月7日自書遺囑無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
    幣(下同)3313萬9485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利息，備位聲明：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如附表一編
    號1至6所示存款及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1653萬6408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
    ；再以110年5月13日民事準備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
    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4萬4844元，及按上開期間、
    利率計算之利息；末以111年7月8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
    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6萬
    2391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
    125頁、卷二第191頁及卷三第217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參諸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於107年12月19日死
    亡，其配偶羅張紫霞已於103年5月7日死亡，兩造均為繼承
    人，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雖被繼承人生
    前於102年7月7日書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惟該遺囑
    第5條關於伊侵占母親財產之記載，並非事實，且未表示伊
    喪失繼承權，兩造並曾討論依特留分繼承，足見伊未喪失繼
    承權，又第2條關於遺贈系爭房地予被告之記載，該處分行
    為僅言房屋，未及土地，有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
    效；則兩造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並無
    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
    ，然被告於108年4月1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
    所有權人後，業於109年4月10日以9366萬元價格將該房地賣
    出並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為此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被告應將
    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按應繼分3分
    之1給付伊，爰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076萬2391元，及
    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三、被告則以：雖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兩造對遺產
    之繼承費用及生前債務尚有爭議如附表二、三所示，惟原告
    於被繼承人生前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被繼承人不
    僅於102年7月7日立有系爭遺囑，第5條明確表示原告不得繼
    承，此觀系爭遺囑以前言說明遺囑欲交待之事項範圍，再交
    待喪葬事宜後，第2條、第3條關於遺產中不動產、動產之繼
    承處理，均排除原告繼承，第4條關於兩造之母親羅張紫霞
    奉養送終之責，亦全部託付給伊等，完全將原告排除於繼承
    人之外，既不給予原告權利也不課予原告義務，不將原告視
    為繼承人亦明，再者，被繼承人生前亦多次透過言語表示原
    告不得繼承，業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述明確
    ，是以原告不法盜竊侵吞兩造母親財產價值高達3、4千萬元
    之多，直接導致兩造母親過世時再無任何遺產留給子孫分配
    ，足證原告曾經從事極度嚴重違反孝道倫理，甚至涉嫌構成
    犯罪之行為，造成被繼承人精神上蒙受極大痛苦，雖原告刻
    意挑剔遺囑文字，惟均無稽，是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
    規定，無論系爭遺囑是否有效，原告於繼承開始前已喪失繼
    承權無疑。為此聲明：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414頁)：
　㈠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將軍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見本院卷
    一第15頁)，其配偶羅張紫霞已先於103年5月7日死亡(見本
    院卷一第17頁)，兩造均為其子女，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
    特留分各6分之1。
  ㈡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2年7月7日立有自書遺囑(見本院卷一第1
    63至167頁)，載有下列與本件相關之內容：
  ⒈第2條：被繼承人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留給被告二
    人繼承共有。
  ⒉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由
    被告二人均分。
  ⒊第5條：原告於102年4月底乘被繼承人外出，離家出走，將其
    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
    占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被繼承
    人意料之外，令人痛心，此乃被繼承人羅家不幸。
  ㈢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如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9
    3頁)所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共計121萬8632元及附
    表四即附表五所示系爭房地。
  ㈣嗣被告於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
    為分別共有所有權人(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7頁)，再於109
    年3月16日以9366萬元價格(見本院卷一第289頁)以買賣為原
    因，於同年4月10日出售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見本院卷一第32
    1至368頁)。
  ㈤原告曾自108年3月22日起至109年2月中旬止占有使用系爭房
    地，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094號判決原告應遷讓返還
    系爭房地(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57頁)。
五、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得依民法第
    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
    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茲
    就兩造間爭執事項敘述如下：
  ㈠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上開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且不以積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又此表示，除以遺囑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44號、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台上字第1870號民事裁判參照)。是以客觀之社會觀念衡量，若行為人曾經違反孝道固有倫理，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其行為自屬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稱「重大之虐待」情事。
  ㈡查被告抗辯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業經被繼承
    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而喪失繼承權等情，已提出系爭遺囑到
    院，第5條明文：「余妻羅張紫霞(按指兩造之母)，於民國
    壹百零貳年元月六日，在家第三次中風，送三軍總醫院急救
    後，完全失去意識。女羅曉娟(按指原告)於同年四月底，乘
    余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
    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佔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
    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余意料，令人痛心，此乃我羅家不幸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5、167頁)明確；對照該遺囑第2條
    「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余僅此壹棟房屋)留給法
    平、法正(按指被告)兄弟(二子)繼承共有(繼住或出售由其
    兄弟議決)、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金幣(飾)、字畫
    及一切紀念品，法平、法正二子均分」、第4條「余妻若後
    我而死，法平、法正二子應共同奉養送終」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163、165頁)記載，不僅關於遺產內不動產、動產，僅
    指定由被告二人繼承，排除原告繼承外，就兩造母親羅張紫
    霞之奉養送終，亦僅指定被告二人負有義務，對於原告完全
    隻字未提。足見被告抗辯被繼承人所立系爭遺囑，業以第5
    條指明原告有「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之重
    大之虐待情事，並以第2至4條關於遺產繼承及子女對母奉養
    ，將原告完全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原告權利也不課原
    告義務，已透過系爭遺囑表示原告不得繼承等語，信而有徵
    ，堪以採信，是依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
    認原告已經喪失繼承權。　　
　㈢雖原告主張被告謂其喪失繼承非事實，且被繼承人未表示其
    喪失繼承權等語。惟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稱
    ：「我記得是在我婆婆(按指兩造之母)第三次中風完以後..
    我們在突然接到公公(按指被繼承人)的電話，公公在電話大
    聲說發生大事，叫我們立刻回去，就說到家中有不肖女把媽
    媽所有的財產全部搬走，包括兩個房間，一個羅曉娟(按指
    原告)、一個媽媽的房間全部搬空..我們..到了家之後..看
    到的情況確實兩個房間空空如也，我公公非常的生氣，拍著
    桌子說沒有想到家裡會出這樣的事情，所生的女兒怎麼會做
    出這沒有人性的事情..公公..氣到身體發抖，臉是紅的，我
    們一直安慰公公不要這麼生氣..」、「他非常的生氣說羅家
    從此以後沒有這個女兒，他說他沒有想到他這一生做人做事
    如此戰戰兢兢，竟然會有這樣的女兒，他說他從今以後，不
    允許羅曉娟進入羅家這扇大門，也不承認有羅曉娟這樣的女
    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讓羅曉娟再有沾到羅家一絲一毫，不
    管羅家名聲、財產也好，不允許羅曉娟再與羅家有任何的瓜
    葛」、「(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羅本立先生對原告羅曉娟的
    態度)我所知道是沒有好轉..事情剛發生初期那段時間，我
    公公的情況是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提到羅曉娟，不管是誰，
    只要有人提到羅曉娟就會發脾氣，說這個人不是我女兒，從
    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我面前再提起她，我也不允許她進我們羅
    家大門，至此以後也不要想從我們羅家分得一絲一毫的東西
    ，不管是名聲也好，財產也好，我都不可能再給她..」、「
    (在羅本立先生生前)有說過，羅曉娟在也不是我女兒，她不
    要再想從羅家拿走任何一分一毫的財產，爸爸說過羅曉娟不
    是羅家的人，跟羅家一點關係也沒有，都類似這樣的話。聽
    過很多次，初期在爸爸告訴我們這件事最生氣的時候有聽過
    ，每次都說，後來大部分都是把羅曉娟當成負面教材訓示孫
    子的時候，就講說你們絕對不可以像姑媽這個樣子，眼裡只
    有錢，沒有親情，沒有親人..我絕對不會讓羅曉娟分到羅家
    一絲一毫的財產，也不是羅家的人，我也沒有這個女兒」、
    「有看過遺囑，是羅本立的筆跡，我公公的字在軍界是非常
    有名的，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公公過世前三個月，是羅本立親
    自拿給我跟羅法平看，拿給我們看的時候交代我們一直要照
    他遺囑上寫的去執行，包括喪葬、財產，他說他所有的財產
    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他有說關於羅曉娟的部分，他說羅
    曉娟傷害媽媽，也傷害了他，他說他非常的痛心疾首，沒有
    辦法原諒他，所以所有的東西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也不
    認羅曉娟是他的女兒」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7至71頁)明確，
    足認系爭遺囑內容為真正，被繼承人確有表示原告不得繼承
    之意。此外，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生前未就系爭遺囑內容向司
    法或警察機關提告，且其亡故後訃文仍將其列為孝女，並曾
    與被告洽談繼承事宜，故其未喪失繼承權云云；惟依民法第
    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者，不因被繼承人事後宥恕而
    回復繼承權，此觀該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不論被繼承人生
    前有無就原告所為提告，均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存
    在，至被繼承人之訃文記載為何及被告有無與原告洽談繼承
    事宜，均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之事，自無礙原告已喪失
    繼承權之事實認定，併此敘明。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繼承人，得依民法第1
    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
    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堪以採信。則就兩造其餘爭執
    ：系爭遺囑第2條有無違反民法第755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而無效？即系爭房地究屬附表一編
    號9扣還債權或編號10遺贈？附表一編號7所示繼承費用、編
    號8所示生前債務，各為若干？原告依應繼分3分之1計算應
    繼遺產之數額若干？依法定特留分6分之1算定得扣減之特留
    分數額若干？及被告有無可抵銷之債權暨金額若干？等情，
    均已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固堪
    採信，惟主張上開遺產應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
    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則堪採信。從而，原告依民
    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
    請求分割遺產，訴請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
    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另行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台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陳美玟
　　　　　　　　　　　　　　　
附表一：遺產清冊(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應繼遺產    價值   項目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存款及孳息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30  230   2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879,784  879,784   3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35  1,235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31,971  331,971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062  5,062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50  350   7 繼承費用 被告支出繼承費用(爭執如附表二)   -2,591,459 -6,223,547  8 生前債務 應償還被告支出(爭執如附表三)   0  -8,446,529  9 扣還債權 對被告應扣還之債權(爭執如附表四)   93,660,000 0 10 遺贈 已遺贈被告(爭執如附表五)   0 93,660,000 11 總計遺產價值    92,287,173 80,208,556 

附表二：繼承費用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8.01.15 上海式台南肖楠棺木(含印花稅) 0 2,008,000 2 108.01.15 上海式棺木、扛棺夫工資(含印花稅) 0 624,688 3 108.05.06 萬安生命公司服務費用 0  109,400 4 108.06.18 禪心閣公司會館費用 0  300,000  5 107-108 慈濟寺法會費用 0  150,000  6 108.01.07 訃聞印製費用 0  40,000  7 108.4.12-108.4.15 梁皇法會 0  400,000  8 107.12.17 殯儀館費用 20,600  20,600  9 108.01.15 出殯日餐食 1,600  1,600  10 108.04.02 遺產稅 2,512,321 2,512,321 11 108.04.02 過戶規費(電子謄本、地政登記規費、地政代辦費及協議書費用) 56,938 56,938 12 總計支出金額  2,591,459 6,223,547 

附表三：生前債務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7.05.25-09.12 107.09.17-09.19 107.09.25-09.26 107.10.01-10.09 107.10.15-10.25 107.10.29-11.05 107.11.09-12.15 三總醫藥費 0  266,529  2 107.07.28 107.08.11 107.09.10 107.09.27 109.10 NK療程醫療費用 0  4,600,000  3 107.5-107.12(共144天) 醫院看護費用(每日2,500元) 0  360,000   4 107.5-108.1.15 外籍居家看護費用 0  240,000   5 107.5.25-11.30 補品(冬蟲夏草) 0  1,000,000  6 107.5.25-11.30 補品(燕窩、石斛、人參) 0  1,980,000  7 總計支出金額  0  8,446,529 

附表四：扣還債權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扣還金額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93,660,000 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93,660,000 0 

附表五：遺贈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遺贈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0 93,660,00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0 93,66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羅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守志
            蔡喬宇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嘉容律師
            曾韻潔
被      告  羅法平
訴訟代理人  林正疆律師
被      告  羅法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羅本立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附表四所示不動產(即附表五所示不動產，下同，下稱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於民國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應予塗銷；嗣以109年6月24日民事訴之變更聲明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被繼承人於102年7月7日自書遺囑無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3313萬9485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備位聲明：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653萬6408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再以110年5月13日民事準備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4萬4844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末以111年7月8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6萬2391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125頁、卷二第191頁及卷三第217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參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其配偶羅張紫霞已於103年5月7日死亡，兩造均為繼承人，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雖被繼承人生前於102年7月7日書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惟該遺囑第5條關於伊侵占母親財產之記載，並非事實，且未表示伊喪失繼承權，兩造並曾討論依特留分繼承，足見伊未喪失繼承權，又第2條關於遺贈系爭房地予被告之記載，該處分行為僅言房屋，未及土地，有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則兩造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然被告於108年4月1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後，業於109年4月10日以9366萬元價格將該房地賣出並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為此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被告應將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按應繼分3分之1給付伊，爰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076萬2391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三、被告則以：雖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兩造對遺產之繼承費用及生前債務尚有爭議如附表二、三所示，惟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被繼承人不僅於102年7月7日立有系爭遺囑，第5條明確表示原告不得繼承，此觀系爭遺囑以前言說明遺囑欲交待之事項範圍，再交待喪葬事宜後，第2條、第3條關於遺產中不動產、動產之繼承處理，均排除原告繼承，第4條關於兩造之母親羅張紫霞奉養送終之責，亦全部託付給伊等，完全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予原告權利也不課予原告義務，不將原告視為繼承人亦明，再者，被繼承人生前亦多次透過言語表示原告不得繼承，業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述明確，是以原告不法盜竊侵吞兩造母親財產價值高達3、4千萬元之多，直接導致兩造母親過世時再無任何遺產留給子孫分配，足證原告曾經從事極度嚴重違反孝道倫理，甚至涉嫌構成犯罪之行為，造成被繼承人精神上蒙受極大痛苦，雖原告刻意挑剔遺囑文字，惟均無稽，是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無論系爭遺囑是否有效，原告於繼承開始前已喪失繼承權無疑。為此聲明：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414頁)：
　㈠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將軍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15頁)，其配偶羅張紫霞已先於103年5月7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17頁)，兩造均為其子女，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
  ㈡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2年7月7日立有自書遺囑(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7頁)，載有下列與本件相關之內容：
  ⒈第2條：被繼承人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留給被告二人繼承共有。
  ⒉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由被告二人均分。
  ⒊第5條：原告於102年4月底乘被繼承人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占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被繼承人意料之外，令人痛心，此乃被繼承人羅家不幸。
  ㈢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如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所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共計121萬8632元及附表四即附表五所示系爭房地。
  ㈣嗣被告於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分別共有所有權人(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7頁)，再於109年3月16日以9366萬元價格(見本院卷一第289頁)以買賣為原因，於同年4月10日出售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見本院卷一第321至368頁)。
  ㈤原告曾自108年3月22日起至109年2月中旬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地，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094號判決原告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地(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57頁)。
五、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得依民法第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茲就兩造間爭執事項敘述如下：
  ㈠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上開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且不以積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又此表示，除以遺囑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44號、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台上字第1870號民事裁判參照)。是以客觀之社會觀念衡量，若行為人曾經違反孝道固有倫理，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其行為自屬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稱「重大之虐待」情事。
  ㈡查被告抗辯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業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而喪失繼承權等情，已提出系爭遺囑到院，第5條明文：「余妻羅張紫霞(按指兩造之母)，於民國壹百零貳年元月六日，在家第三次中風，送三軍總醫院急救後，完全失去意識。女羅曉娟(按指原告)於同年四月底，乘余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佔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余意料，令人痛心，此乃我羅家不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5、167頁)明確；對照該遺囑第2條「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余僅此壹棟房屋)留給法平、法正(按指被告)兄弟(二子)繼承共有(繼住或出售由其兄弟議決)、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金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法平、法正二子均分」、第4條「余妻若後我而死，法平、法正二子應共同奉養送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3、165頁)記載，不僅關於遺產內不動產、動產，僅指定由被告二人繼承，排除原告繼承外，就兩造母親羅張紫霞之奉養送終，亦僅指定被告二人負有義務，對於原告完全隻字未提。足見被告抗辯被繼承人所立系爭遺囑，業以第5條指明原告有「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之重大之虐待情事，並以第2至4條關於遺產繼承及子女對母奉養，將原告完全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原告權利也不課原告義務，已透過系爭遺囑表示原告不得繼承等語，信而有徵，堪以採信，是依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認原告已經喪失繼承權。　　
　㈢雖原告主張被告謂其喪失繼承非事實，且被繼承人未表示其喪失繼承權等語。惟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稱：「我記得是在我婆婆(按指兩造之母)第三次中風完以後..我們在突然接到公公(按指被繼承人)的電話，公公在電話大聲說發生大事，叫我們立刻回去，就說到家中有不肖女把媽媽所有的財產全部搬走，包括兩個房間，一個羅曉娟(按指原告)、一個媽媽的房間全部搬空..我們..到了家之後..看到的情況確實兩個房間空空如也，我公公非常的生氣，拍著桌子說沒有想到家裡會出這樣的事情，所生的女兒怎麼會做出這沒有人性的事情..公公..氣到身體發抖，臉是紅的，我們一直安慰公公不要這麼生氣..」、「他非常的生氣說羅家從此以後沒有這個女兒，他說他沒有想到他這一生做人做事如此戰戰兢兢，竟然會有這樣的女兒，他說他從今以後，不允許羅曉娟進入羅家這扇大門，也不承認有羅曉娟這樣的女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讓羅曉娟再有沾到羅家一絲一毫，不管羅家名聲、財產也好，不允許羅曉娟再與羅家有任何的瓜葛」、「(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羅本立先生對原告羅曉娟的態度)我所知道是沒有好轉..事情剛發生初期那段時間，我公公的情況是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提到羅曉娟，不管是誰，只要有人提到羅曉娟就會發脾氣，說這個人不是我女兒，從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我面前再提起她，我也不允許她進我們羅家大門，至此以後也不要想從我們羅家分得一絲一毫的東西，不管是名聲也好，財產也好，我都不可能再給她..」、「(在羅本立先生生前)有說過，羅曉娟在也不是我女兒，她不要再想從羅家拿走任何一分一毫的財產，爸爸說過羅曉娟不是羅家的人，跟羅家一點關係也沒有，都類似這樣的話。聽過很多次，初期在爸爸告訴我們這件事最生氣的時候有聽過，每次都說，後來大部分都是把羅曉娟當成負面教材訓示孫子的時候，就講說你們絕對不可以像姑媽這個樣子，眼裡只有錢，沒有親情，沒有親人..我絕對不會讓羅曉娟分到羅家一絲一毫的財產，也不是羅家的人，我也沒有這個女兒」、「有看過遺囑，是羅本立的筆跡，我公公的字在軍界是非常有名的，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公公過世前三個月，是羅本立親自拿給我跟羅法平看，拿給我們看的時候交代我們一直要照他遺囑上寫的去執行，包括喪葬、財產，他說他所有的財產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他有說關於羅曉娟的部分，他說羅曉娟傷害媽媽，也傷害了他，他說他非常的痛心疾首，沒有辦法原諒他，所以所有的東西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也不認羅曉娟是他的女兒」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7至71頁)明確，足認系爭遺囑內容為真正，被繼承人確有表示原告不得繼承之意。此外，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生前未就系爭遺囑內容向司法或警察機關提告，且其亡故後訃文仍將其列為孝女，並曾與被告洽談繼承事宜，故其未喪失繼承權云云；惟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者，不因被繼承人事後宥恕而回復繼承權，此觀該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不論被繼承人生前有無就原告所為提告，均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存在，至被繼承人之訃文記載為何及被告有無與原告洽談繼承事宜，均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之事，自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認定，併此敘明。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繼承人，得依民法第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堪以採信。則就兩造其餘爭執：系爭遺囑第2條有無違反民法第755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而無效？即系爭房地究屬附表一編號9扣還債權或編號10遺贈？附表一編號7所示繼承費用、編號8所示生前債務，各為若干？原告依應繼分3分之1計算應繼遺產之數額若干？依法定特留分6分之1算定得扣減之特留分數額若干？及被告有無可抵銷之債權暨金額若干？等情，均已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固堪採信，惟主張上開遺產應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則堪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訴請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另行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台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陳美玟
　　　　　　　　　　　　　　　
附表一：遺產清冊(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應繼遺產

		


		


		


		價值

		




		


		項目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存款及孳息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30 

		230 



		 2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879,784 

		879,784 



		 3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35 

		1,235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31,971 

		331,971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062 

		5,062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50 

		350 



		 7

		繼承費用

		被告支出繼承費用(爭執如附表二)

		


		


		-2,591,459

		-6,223,547



		 8

		生前債務

		應償還被告支出(爭執如附表三)

		


		


		0 

		-8,446,529



		 9

		扣還債權

		對被告應扣還之債權(爭執如附表四)

		


		


		93,660,000

		0



		10

		遺贈

		已遺贈被告(爭執如附表五)

		


		


		0

		93,660,000



		11

		總計遺產價值

		


		


		


		92,287,173

		80,208,556









附表二：繼承費用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8.01.15

		上海式台南肖楠棺木(含印花稅)

		0

		2,008,000



		2

		108.01.15

		上海式棺木、扛棺夫工資(含印花稅)

		0

		624,688



		3

		108.05.06

		萬安生命公司服務費用

		0 

		109,400



		4

		108.06.18

		禪心閣公司會館費用

		0 

		300,000 



		5

		107-108

		慈濟寺法會費用

		0 

		150,000 



		6

		108.01.07

		訃聞印製費用

		0 

		40,000 



		7

		108.4.12-108.4.15

		梁皇法會

		0 

		400,000 



		8

		107.12.17

		殯儀館費用

		20,600 

		20,600 



		9

		108.01.15

		出殯日餐食

		1,600 

		1,600 



		10

		108.04.02

		遺產稅

		2,512,321

		2,512,321



		11

		108.04.02

		過戶規費(電子謄本、地政登記規費、地政代辦費及協議書費用)

		56,938

		56,938



		12

		總計支出金額

		


		2,591,459

		6,223,547









附表三：生前債務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7.05.25-09.12
107.09.17-09.19
107.09.25-09.26
107.10.01-10.09
107.10.15-10.25
107.10.29-11.05
107.11.09-12.15

		三總醫藥費

		0 

		266,529



		 2

		107.07.28
107.08.11
107.09.10
107.09.27
109.10

		NK療程醫療費用

		0 

		4,600,000



		 3

		107.5-107.12(共144天)

		醫院看護費用(每日2,500元)

		0 

		360,000 



		 4

		107.5-108.1.15

		外籍居家看護費用

		0 

		240,000 



		 5

		107.5.25-11.30

		補品(冬蟲夏草)

		0 

		1,000,000



		 6

		107.5.25-11.30

		補品(燕窩、石斛、人參)

		0 

		1,980,000



		 7

		總計支出金額

		


		0 

		8,446,529









附表四：扣還債權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扣還金額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93,660,000

		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93,660,000

		0









附表五：遺贈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遺贈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0

		93,660,00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0

		93,66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羅曉娟
訴訟代理人  羅守志
            蔡喬宇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嘉容律師
            曾韻潔
被      告  羅法平
訴訟代理人  林正疆律師
被      告  羅法正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永瀚律師
複  代理人  蕭佳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繼承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為家事訴訟事件所準用，家事事件法第51條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羅本立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附表四所示不動產(即附表五所示不動產，下同，下稱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於民國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應予塗銷；嗣以109年6月24日民事訴之變更聲明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被繼承人於102年7月7日自書遺囑無效，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3313萬9485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備位聲明：確認原告對於被繼承人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及系爭房地之遺產有繼承權存在，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653萬6408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再以110年5月13日民事準備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4萬4844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末以111年7月8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狀，不變更訴訟標的，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076萬2391元，及按上開期間、利率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7、125頁、卷二第191頁及卷三第217頁)。核原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參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其配偶羅張紫霞已於103年5月7日死亡，兩造均為繼承人，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雖被繼承人生前於102年7月7日書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惟該遺囑第5條關於伊侵占母親財產之記載，並非事實，且未表示伊喪失繼承權，兩造並曾討論依特留分繼承，足見伊未喪失繼承權，又第2條關於遺贈系爭房地予被告之記載，該處分行為僅言房屋，未及土地，有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強制規定，依民法第71條規定應屬無效；則兩造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法協議分割，然被告於108年4月12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後，業於109年4月10日以9366萬元價格將該房地賣出並移轉登記予第三人。為此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被告應將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按應繼分3分之1給付伊，爰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076萬2391元，及自109年3月16日起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
三、被告則以：雖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兩造對遺產之繼承費用及生前債務尚有爭議如附表二、三所示，惟原告於被繼承人生前對被繼承人有重大虐待之情事，被繼承人不僅於102年7月7日立有系爭遺囑，第5條明確表示原告不得繼承，此觀系爭遺囑以前言說明遺囑欲交待之事項範圍，再交待喪葬事宜後，第2條、第3條關於遺產中不動產、動產之繼承處理，均排除原告繼承，第4條關於兩造之母親羅張紫霞奉養送終之責，亦全部託付給伊等，完全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予原告權利也不課予原告義務，不將原告視為繼承人亦明，再者，被繼承人生前亦多次透過言語表示原告不得繼承，業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述明確，是以原告不法盜竊侵吞兩造母親財產價值高達3、4千萬元之多，直接導致兩造母親過世時再無任何遺產留給子孫分配，足證原告曾經從事極度嚴重違反孝道倫理，甚至涉嫌構成犯罪之行為，造成被繼承人精神上蒙受極大痛苦，雖原告刻意挑剔遺囑文字，惟均無稽，是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無論系爭遺囑是否有效，原告於繼承開始前已喪失繼承權無疑。為此聲明：駁回原告之訴等語置辯。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參見本院卷二第414頁)：
　㈠兩造之被繼承人羅本立將軍於107年12月19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15頁)，其配偶羅張紫霞已先於103年5月7日死亡(見本院卷一第17頁)，兩造均為其子女，應繼分各3分之1，法定特留分各6分之1。
  ㈡被繼承人生前曾於102年7月7日立有自書遺囑(見本院卷一第163至167頁)，載有下列與本件相關之內容：
  ⒈第2條：被繼承人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留給被告二人繼承共有。
  ⒉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由被告二人均分。
  ⒊第5條：原告於102年4月底乘被繼承人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占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被繼承人意料之外，令人痛心，此乃被繼承人羅家不幸。
  ㈢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如遺產稅繳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所載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存款共計121萬8632元及附表四即附表五所示系爭房地。
  ㈣嗣被告於108年4月12日就系爭房地以遺囑繼承為原因，登記為分別共有所有權人(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7頁)，再於109年3月16日以9366萬元價格(見本院卷一第289頁)以買賣為原因，於同年4月10日出售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見本院卷一第321至368頁)。
  ㈤原告曾自108年3月22日起至109年2月中旬止占有使用系爭房地，業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094號判決原告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地(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57頁)。
五、惟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其得依民法第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辭置辯。茲就兩造間爭執事項敘述如下：
  ㈠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上開所謂之虐待，謂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且不以積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凡對於被繼承人施加毆打，或對之負有扶養義務而惡意不予扶養者，固均屬之，即被繼承人(父母)終年臥病在床，繼承人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者，衡諸我國重視孝道固有倫理，足致被繼承人感受精神上莫大痛苦之情節，亦應認有重大虐待之行為，所謂之侮辱，謂毀損他方人格價值之行為，至於是否為重大之虐待或侮辱，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亦即應考慮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具體決定之；又此表示，除以遺囑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844號、72年度台上字第4710號、74年台上字第1870號民事裁判參照)。是以客觀之社會觀念衡量，若行為人曾經違反孝道固有倫理，以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其行為自屬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所稱「重大之虐待」情事。
  ㈡查被告抗辯原告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業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而喪失繼承權等情，已提出系爭遺囑到院，第5條明文：「余妻羅張紫霞(按指兩造之母)，於民國壹百零貳年元月六日，在家第三次中風，送三軍總醫院急救後，完全失去意識。女羅曉娟(按指原告)於同年四月底，乘余外出，離家出走，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黃金、鑽戒、珠寶、手飾、股票等，全部侵佔帶走，其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實出余意料，令人痛心，此乃我羅家不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5、167頁)明確；對照該遺囑第2條「現住○○市○○街○○○村○號七樓房屋(余僅此壹棟房屋)留給法平、法正(按指被告)兄弟(二子)繼承共有(繼住或出售由其兄弟議決)、第3條「銀行存款、黃金、紀念金幣(飾)、字畫及一切紀念品，法平、法正二子均分」、第4條「余妻若後我而死，法平、法正二子應共同奉養送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3、165頁)記載，不僅關於遺產內不動產、動產，僅指定由被告二人繼承，排除原告繼承外，就兩造母親羅張紫霞之奉養送終，亦僅指定被告二人負有義務，對於原告完全隻字未提。足見被告抗辯被繼承人所立系爭遺囑，業以第5條指明原告有「不孝、不義、不親，而違背人性之舉」之重大之虐待情事，並以第2至4條關於遺產繼承及子女對母奉養，將原告完全排除於繼承人之外，既不給原告權利也不課原告義務，已透過系爭遺囑表示原告不得繼承等語，信而有徵，堪以採信，是依前揭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應認原告已經喪失繼承權。　　
　㈢雖原告主張被告謂其喪失繼承非事實，且被繼承人未表示其喪失繼承權等語。惟據證人即被繼承人長媳陳燕萍到庭證稱：「我記得是在我婆婆(按指兩造之母)第三次中風完以後..我們在突然接到公公(按指被繼承人)的電話，公公在電話大聲說發生大事，叫我們立刻回去，就說到家中有不肖女把媽媽所有的財產全部搬走，包括兩個房間，一個羅曉娟(按指原告)、一個媽媽的房間全部搬空..我們..到了家之後..看到的情況確實兩個房間空空如也，我公公非常的生氣，拍著桌子說沒有想到家裡會出這樣的事情，所生的女兒怎麼會做出這沒有人性的事情..公公..氣到身體發抖，臉是紅的，我們一直安慰公公不要這麼生氣..」、「他非常的生氣說羅家從此以後沒有這個女兒，他說他沒有想到他這一生做人做事如此戰戰兢兢，竟然會有這樣的女兒，他說他從今以後，不允許羅曉娟進入羅家這扇大門，也不承認有羅曉娟這樣的女兒，從今以後再也不會讓羅曉娟再有沾到羅家一絲一毫，不管羅家名聲、財產也好，不允許羅曉娟再與羅家有任何的瓜葛」、「(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羅本立先生對原告羅曉娟的態度)我所知道是沒有好轉..事情剛發生初期那段時間，我公公的情況是沒有人可以在他面前提到羅曉娟，不管是誰，只要有人提到羅曉娟就會發脾氣，說這個人不是我女兒，從今以後你們不要再我面前再提起她，我也不允許她進我們羅家大門，至此以後也不要想從我們羅家分得一絲一毫的東西，不管是名聲也好，財產也好，我都不可能再給她..」、「(在羅本立先生生前)有說過，羅曉娟在也不是我女兒，她不要再想從羅家拿走任何一分一毫的財產，爸爸說過羅曉娟不是羅家的人，跟羅家一點關係也沒有，都類似這樣的話。聽過很多次，初期在爸爸告訴我們這件事最生氣的時候有聽過，每次都說，後來大部分都是把羅曉娟當成負面教材訓示孫子的時候，就講說你們絕對不可以像姑媽這個樣子，眼裡只有錢，沒有親情，沒有親人..我絕對不會讓羅曉娟分到羅家一絲一毫的財產，也不是羅家的人，我也沒有這個女兒」、「有看過遺囑，是羅本立的筆跡，我公公的字在軍界是非常有名的，我第一次看到是在公公過世前三個月，是羅本立親自拿給我跟羅法平看，拿給我們看的時候交代我們一直要照他遺囑上寫的去執行，包括喪葬、財產，他說他所有的財產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他有說關於羅曉娟的部分，他說羅曉娟傷害媽媽，也傷害了他，他說他非常的痛心疾首，沒有辦法原諒他，所以所有的東西只留給羅法平、羅法正，也不認羅曉娟是他的女兒」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7至71頁)明確，足認系爭遺囑內容為真正，被繼承人確有表示原告不得繼承之意。此外，原告主張被繼承人生前未就系爭遺囑內容向司法或警察機關提告，且其亡故後訃文仍將其列為孝女，並曾與被告洽談繼承事宜，故其未喪失繼承權云云；惟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者，不因被繼承人事後宥恕而回復繼承權，此觀該條第2項規定自明，是不論被繼承人生前有無就原告所為提告，均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存在，至被繼承人之訃文記載為何及被告有無與原告洽談繼承事宜，均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後發生之事，自無礙原告已喪失繼承權之事實認定，併此敘明。
  ㈣綜上，原告主張其為附表一所示遺產之繼承人，得依民法第1164條等規定請求被告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堪以採信。則就兩造其餘爭執：系爭遺囑第2條有無違反民法第755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而無效？即系爭房地究屬附表一編號9扣還債權或編號10遺贈？附表一編號7所示繼承費用、編號8所示生前債務，各為若干？原告依應繼分3分之1計算應繼遺產之數額若干？依法定特留分6分之1算定得扣減之特留分數額若干？及被告有無可抵銷之債權暨金額若干？等情，均已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繼承人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固堪採信，惟主張上開遺產應按應繼分分割云云，不足採信；被告抗辯原告已喪失繼承權等語，則堪採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分割遺產，訴請被告應按附表一「總計遺產價值．原告主張」欄所示金額連帶給付其應繼分3分之1即3076萬2391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另行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劉台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8 　　日
                              書記官　    陳美玟
　　　　　　　　　　　　　　　
附表一：遺產清冊(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應繼遺產    價值   項目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存款及孳息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230  230   2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879,784  879,784   3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35  1,235   4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31,971  331,971   5  臺灣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062  5,062   6  臺灣土地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350  350   7 繼承費用 被告支出繼承費用(爭執如附表二)   -2,591,459 -6,223,547  8 生前債務 應償還被告支出(爭執如附表三)   0  -8,446,529  9 扣還債權 對被告應扣還之債權(爭執如附表四)   93,660,000 0 10 遺贈 已遺贈被告(爭執如附表五)   0 93,660,000 11 總計遺產價值    92,287,173 80,208,556 

附表二：繼承費用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8.01.15 上海式台南肖楠棺木(含印花稅) 0 2,008,000 2 108.01.15 上海式棺木、扛棺夫工資(含印花稅) 0 624,688 3 108.05.06 萬安生命公司服務費用 0  109,400 4 108.06.18 禪心閣公司會館費用 0  300,000  5 107-108 慈濟寺法會費用 0  150,000  6 108.01.07 訃聞印製費用 0  40,000  7 108.4.12-108.4.15 梁皇法會 0  400,000  8 107.12.17 殯儀館費用 20,600  20,600  9 108.01.15 出殯日餐食 1,600  1,600  10 108.04.02 遺產稅 2,512,321 2,512,321 11 108.04.02 過戶規費(電子謄本、地政登記規費、地政代辦費及協議書費用) 56,938 56,938 12 總計支出金額  2,591,459 6,223,547 

附表三：生前債務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被告支出金額   日期 名稱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7.05.25-09.12 107.09.17-09.19 107.09.25-09.26 107.10.01-10.09 107.10.15-10.25 107.10.29-11.05 107.11.09-12.15 三總醫藥費 0  266,529  2 107.07.28 107.08.11 107.09.10 107.09.27 109.10 NK療程醫療費用 0  4,600,000  3 107.5-107.12(共144天) 醫院看護費用(每日2,500元) 0  360,000   4 107.5-108.1.15 外籍居家看護費用 0  240,000   5 107.5.25-11.30 補品(冬蟲夏草) 0  1,000,000  6 107.5.25-11.30 補品(燕窩、石斛、人參) 0  1,980,000  7 總計支出金額  0  8,446,529 

附表四：扣還債權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扣還金額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93,660,000 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93,660,000 0 

附表五：遺贈表(幣別：新台幣元)　　　　　　　　　
編號 支出項目   對被告遺贈   日期 內容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1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地號土地  0 93,660,000 2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3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4 102.7.7 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建物    5 總計扣還金額   0 93,660,000 




